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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诸城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 

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石园

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与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诸城市人民政府”）拟就诸城市生态城市开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展开合作，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诸城市生态城市开发

建设项目合作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于 2015年 11月 10日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现将协议相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协议审议程序及履约能力分析 

（一）本协议为公司日常经营性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履约能力分析。 

1、诸城市人民政府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隶属于山东省潍坊市。诸城东临青岛，南靠日

照，西接临沂，是山东半岛重要的交通枢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列全国百强县

第27位。 

2014年诸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05.4亿元，比上年增长9.6%；完成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61.7亿元，增长8.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1.6亿元，增长15.8%；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8%；完成进出口总额19.2亿美元，增长6.6%；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050元和16036元，分别增长9.5%和



11.3%；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1.4%。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项目由诸城市人民政府主导进行投资建设，

其有充足的资本实力，具有良好的信用和财务状况及有实施本项目的实力，亦具

备相应的履约能力，能够保证本项目的实施。 

2、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概况 

名  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89号杭州城西花鸟工艺品市场 3楼 

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捌佰伍拾玖万柒仟叁佰元 

成立日期：2001年 07月 26日 

营业期限：2001年 07月 26日至 2021年 07月 26日止 

经营范围：服务：园林绿化咨询、设计施工及管理，农林作物种植的技术服

务，园林古建筑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及管理，市政公用工程咨询、设计、施工

及管理（以上施工凭资质证经营），生态修复技术、水土保持技术、生态环保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批发，零售：花卉，盆景；（含

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赛石园林业务分为苗木产销、景观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施工三大类，拥有“苗

木种植-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的完整产业链。赛石园林及其子公司拥有城市园林

绿化一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

城市园林绿化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

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及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乙级资质等资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园林、古建、文保三个一级资质的

园林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赛石园林培育了一支可以承接大中型施工项目的优秀

专业人才队伍，并在大中型项目施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在市

政园林方面，赛石园林及其子公司承接了张家港大南水街工程、昆明机场高速沿

线绿化工程、徐州潘安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工程、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悦来湖中



央商务区旅游景观工程、佛山市对口支援伽师县城市生活示范区中心景观轴工程

等一批大型市政园林工程，凭借优异的经营业绩和一批精品工程赢得了良好的市

场口碑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2）财务状况 

全资子公司 2014年度及 2015 年半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年度 170,666.24 47,999.22 101,079.25 11,309.51 

2015年半年度 172,263.69 51,147.49 30,205.31 3,148.27 

二、专项意见  

公司的保荐机构中泰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及公司常年法

律顾问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7号——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等相关规定对上述协议的签署进行专项核查,

并发表核查意见及法律意见。 

（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了交易双方签订的《诸城市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的合同文本、诸城市人民政府网站披露的政府财政收入等交

易对方的基本资料、美晨科技董事会对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说明等。经核查，中

泰证券认为： 

（一）赛石园林 

美晨科技子公司赛石园林成立于 2001 年，业务分为苗木产销、景观规划设

计、园林工程施工三大类，拥有“苗木种植-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的完整产业链。

赛石园林及其子公司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资质、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城市园林绿化二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资质及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等资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同时具

有园林、古建、文保三个一级资质的园林企业。经过多年发展，赛石园林培育了

一支可以承接大中型施工项目的优秀专业人才队伍，并在大中型项目施工管理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年来，在市政园林方面，赛石园林及其子公司承接了张

家港大南水街工程、昆明机场高速沿线绿化工程、徐州潘安湖生态湿地公园景观

工程、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悦来湖中央商务区旅游景观工程、佛山市对口支援伽

师县城市生活示范区中心景观轴工程等一批大型市政园林工程，凭借优异的经营

业绩和一批精品工程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社会的广泛认可。 

综上，赛石园林作为国内园林行业的领先企业具备大中型市政园林项目的施

工能力。另外，美晨科技已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发的《关于核准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477 号），核准美晨科技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5,545,076 股新股，募集资

金不超过 81,194.54 万元。根据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此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将用于深化与拓展公司园林绿化业务，有效地满足公司未来 2-3 年业务发展

的需要。作为美晨科技开展园林绿化业务的平台，赛石园林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

因此，赛石园林具备履行该《合作框架协议》的能力。 

（二）诸城市人民政府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隶属于山东省潍坊市。诸城东临青岛，南靠日

照，西接临沂，是山东半岛重要的交通枢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列全国百强县

第 27 位。2014 年诸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0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9.6%；完成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1.7 亿元，增长 8.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91.6 亿元，增长

1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8%；完成进出口总额 19.2亿美元，增长 6.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6,050 元和 16,036 元，分别增

长 9.5%和 11.3%。 

综上，诸城市人民政府具有良好的信用及财务状况，亦具备该《合作框架协

议》相应的履约能力。 



（二）律师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诸城市人民政府作为签署《框架协议》的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框架协议》的签署行为真实；《框架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禁止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

议，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

投资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3、受项目建设周期及项目调整因素的影响，拟投资总额80亿元并不完全等

同于我公司的实际订单和实际营业收入，具体情况将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另行确

认。  

4、本协议中合作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政府换届、国

家法律法规的变化、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都将影响协议的履行，存在由于项目内

容调整导致协议中的项目部分或全部无法执行的可能性。  

5、本协议的履行，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大，

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6、本协议的履行，存在项目实施和结果无法达到双方约定的合同要求，导

致项目延期交付、终止合作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诸城市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履约

能力的核查意见》 

3、《关于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诸城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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